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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不 

限成员名额特设非正式工作组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纽约 
 
 
 
 

会议形式草案以及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草案
*
 

 
 

 根据大会第 60/30 号和第 62/215 号决议，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在考虑

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应有代表的情况下，任命了两位共同主席协调不限成

员名额特设非正式工作组会议，以研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两位共同主席根据大会议事规则和惯例，拟定了最有利

于工作组工作的讨论形式（见附件一）。 

 

 
 

 * 
本报告逾期提交，因为共同主席需与会员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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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非正式工作组会议形式草案 
 
 

工作方法 
 

1. 工作组会议将采用全体会议形式，对大会第 60/30 号决议第 79 段所列和第

62/215 号决议第 105 段间接提及的所有组织开放。此外，根据这两个段落，还可

能按照适用于该工作组会议的相关议事规则，酌情举行闭门会议。还可能举行不

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工作会议，但不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议程 
 

2. 两位共同主席将向工作组会议提出一份会议临时议程。会议将审议和通过这

一议程。为了协助各代表团为工作组会议作好准备，两位共同主席打算在会议之

前分发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草案（见附件二）。 

工作组会议的成果 
 

3. 工作组会议的成果将包括共同主席的一份联合声明，总结会议期间提出的主

要问题、观点和提议。将根据第 62/215 号决议第 107 段，向大会主席提交共同

主席的联合声明，从而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供该声明。将向工作组会议提交

未经编辑的联合声明预发本（仅英文）。会员国将有机会审议该联合声明，并提

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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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非正式工作组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

安排草案 
 
 

2008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1. 会议开幕 

1. 联合国秘书长或其代表宣布工作组会议开幕。 

2. 共同主席致开幕词。 

项目 2. 通过议程 

3. 将请工作组审议并酌情通过 A/AC.276/L.1 号文件所载的会议议程。 

项目 3. 工作安排 

4. 将请工作组审议本文件所载的会议工作安排。 

5. 议程项目时间表是指示的：视讨论进展情况，议程项目可以提前或提早。 

项目 4. 一般性发言 

6. 共同主席将请选定的专家就与工作组议程相关的问题做科学介绍。 

7. 将请各代表团就工作组会议审议的、大会第 59/24 号（第 73 段）、第 61/222

号（第 91 段）和第 62/215 号（第 132-133 段）决议所述问题作一般性发言。由

于时间有限，并鉴于代表团将有机会在以后的议程项目下发表更详尽意见，请各

代表团将一般性发言的时间限于五分钟，并提供书面发言稿。 

 

下午 3 时至 6 时 

项目 5. 审议大会第 61/222 号决议第 91 段确定的问题 

8. 将请各代表团就大会第 61/222 号决议第 91 段确定的问题发表意见。 

9. 在以下所列每一项目下，都列有供工作组审议的指示性领域。这些只是指示

性领域，考虑到秘书长在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A/62/66/Add.2）中提供的

信息。所列项目不应被视为详尽无遗，而只是打算将其作为讨论框架。大会第

62/215 号决议第 132 和 133 段的内容也已反映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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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a) 人类活动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影响 

10. 建议各代表团除其他外审议以下事项： 

㈠ 诸如捕鱼、航海、矿物勘探和开采及科学研究等对海洋的传统使用所产

生的环境影响； 

㈡ 诸如碳固存和海洋肥沃化等对海洋的新式使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㈢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 

㈣ 进一步消除人类活动所产生影响的途径：例如，对这些影响及其累积作

用的认知情况，为消除这些影响而需采取的行动，以及评估对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机制。 

 
 

2008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5.(b) 国家之间以及相关政府间组织和机构之间为养护和管理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而开展的协调与合作 

11. 建议各代表团除其他外审议以下事项： 

㈠ 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㈡ 政府间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㈢ 国家和政府间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㈣ 可加强合作与协调的各领域。 

 

下午 3 时至 6 时 

项目 5.(c) 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的作用  

12. 建议各代表团除其他外审议以下事项： 

㈠ 现有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和监管框架； 

㈡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使用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的程度； 

㈢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使用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方面的考虑因素（确

定区域；制定管理计划；遵约和实施工作；研究、监测和评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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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5.(d)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遗传资源 

13. 考虑到秘书长在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中提供的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的遗传资源的资料（A/62/66/Add.2，第 187-248 段），提议各代表团审议法

律性质的问题，以及各种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经济及环境问题。 

14. 根据第 62/215 号决议第 132 段，提议各代表团审议海洋遗传资源的问题，

考虑到着重讨论“海洋遗传资源”专题的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

非正式协商进程第八次会议共同主席提出的可能要素（见 A/62/169，附件）。 

15. 此外，根据第 62/215 号决议第 133 段，请各代表团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审议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遗传资源的相关法律制度，以

便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 

 

下午 3 时至 6 时 

项目 5.(d)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遗传资源（续） 

2008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5(e) 是否存在治理或监管差距，如果存在这种差距，应如何加以消除  

16. 建议各代表团除其他外审议以下事项： 

㈠ 如何改进现有监管框架和管理工具的部门执行和综合执行； 

㈡ 可能的治理差距； 

㈢ 可能的监管差距； 

㈣ 如何消除可能的监管和治理差距。 

下午 3 时至 6 时 

项目 5.(e) 是否存在治理或监管差距，如果存在这种差距，应如何加以消除 

项目 6. 其他事项  

17. 工作组将审议代表团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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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7. 审议会议成果 

18. 各代表团将有机会就共同主席联合声明草案提出意见，其中总结了会议期间

提出的主要问题、观点和提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项目 7 审议会议成果 

项目 8 会议闭幕 


